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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2019

年 6 月 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拟收购太平洋制罐中国包装业务

四家公司的议案》和《关于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议案》，

以上事项的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9年 5月 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控股股

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拟收购太平洋制罐中国包装业务四家公司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28）和《关于公司拟与关联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7）。近期太平洋制罐（北京）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沈

阳）有限公司、太平洋制罐（青岛）有限公司和太平洋制罐（肇庆）有限公司（以

下分别简称“北京公司”、“沈阳公司”、“青岛公司”、“肇庆公司”或合称

“标的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标的公司已成为太平洋制罐（福州）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州太平洋”）的全资子公司，福州太平洋是公司控

股股东昇兴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昇兴控股”）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已与福

州太平洋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受托管理其收购的标的公司的全部股权。 

为满足公司的正常经营需要，有效发挥并购整合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公

司拟与福州太平洋在原材料集中采购、委托加工等方面建立合作，从标的公司完

成股权交割之日起至 2019 年底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交易情况如下： 



1.原材料集中采购 

为有效发挥规模采购的优势，公司计划进行铝材、罐盖的集中采购，并根据

福州太平洋的生产经营需要向其转售部分铝材、罐盖等原材料，预计公司向福州

太平洋转售铝材、罐盖金额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币种下同）。 

2.委托加工 

为有效发挥产能的协同效应，公司将根据客户需求，与福州太平洋发生委托

加工业务，其中预计公司委托福州太平洋加工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福州太平

洋委托公司加工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8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在关联董事林

永贤先生、林永保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议案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019 年 8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的议案》。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昇兴控股在股东大会应当回避表

决。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拟与福州太平洋发生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19 年度预计交易金

额（万元） 

太平洋制罐（福州）集

团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

原材料 

销售铝材、

罐盖 
市场价格 40,000 

接受关联人委

托加工商品 
受托加工 市场价格 2,000 

委托关联人加

工商品 
委托加工 市场价格 2,000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福州太平洋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太平洋制罐（福州）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27G8M77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4）注册资本：40,000.00 万元 

（5）股权结构：昇兴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

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6）法定代表人：郑银英 

（7）成立日期：2018 年 11月 2日 

（8）住所：福州开发区君竹路 83 号科技发展中心大楼第四层 Q485 室（自

贸试验区内） 

（9）经营范围：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包装装潢和其他印刷品印刷；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制造；包装服务；包装设计；其他未列明批发业；其他未列

明零售业；五金零售；涂料零售；酒、饮料及茶叶批发（不含国境口岸）；食品、

饮料批发（仅限国境口岸）；五金产品批发；其他金属及金属矿批发；新兴金属

功能材料销售；其他未列明的化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电气设备批发；普通货物道路运输；集装箱道路运输；大型货物道路运输；危险

货物道路运输；其他道路货物运输；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非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旧货零售；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福州太平洋成立以来未经营业务，于近期完成了对北京公司、沈阳公

司、青岛公司和肇庆公司全部股权的收购。北京公司、沈阳公司、青岛公司和肇

庆公司 2019 年 6月 30 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公司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2019 年 1-6 月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2019 年 1-6 月  

净利润         

（万元） 

北京公司 49,585.69 23072.62 17487.01 196.67 



沈阳公司 39,463.42 15,096.28 12,874.51 39.27 

青岛公司 38,679.08 11,985.00 11,720.53 115.14 

肇庆公司 20,131.23 -3,877.49 8,661.94 254.25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昇兴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福州昇洋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福州昇洋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福州太平洋 100%股权，因此福州太平洋为公司控股股东昇兴控股的全

资孙公司，根据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福州太平洋为公司关联方，上述日常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福州太平洋是依法存续且

正常经营的公司，资信良好，财务状况正常。公司董事会认为交易对手方具备较

强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以下简称“双方”）的日常交易是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来协商交易价格，

并且交易双方将首先参照市场价格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

则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指成本加成不超过 10%的利润构

成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收付款安排和结算方

式按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9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推进收购的后续整合，充分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

应，促进公司发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批。 



公司与福州太平洋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是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充分发挥并购整合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公司与关联方

交易时，交易双方将遵循公开、公平和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平等协商确定交

易内容（包括交易价格），履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审批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不会因上

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亦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

施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具体协议的签署情况 

在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后，公司

将在上述预计的范围内自行与关联方签订具体的关联交易协议。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在 2019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

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规模效应和协同

效应，促进公司发展，并且该等关联交易将在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前

提下，遵循公开、公平、价格公允、合理的原则，由交易双方首先参照市场价格

来确定交易价格，若无可供参考的市场价格，则交易双方将以成本加合理利润方

式来确定具体结算价格。因此，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的权益的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已对公司预计与福州太

平洋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公司将《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

公司董事会已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董事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合法有效的。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且

关联股东应当就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七、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与关联方福州太平洋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发挥公司与关联方的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促进公司

发展，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或定价政策

公允、合理，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要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

性造成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

形，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八、备查文件 

1.《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2.《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昇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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